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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金坛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
 

坛建发〔2018〕59 号 

 

住建委老城办政府性投资项目推进考核和奖惩办法 

机关各科室、各企事业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对住建委（老城办）政府性投资项目的管理，

落实工作目标责任，建立目标管理考核体系，明确奖惩机制，全

力推进住建系统各项工作的有力开展，现结合住建系统实际，制

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考核组织 

住建委（老城办）政府性投资项目建设领导小组下设项目

督查办公室，由汤芳同志任办公室主任，庄新民同志任办公室副

主任，成员有刘卫平、蒋燕舞、袁亮、于溢、卢科军。项目督察

办公室负责对各相关部门和单位政府性投资项目推进情况进行

考核。 

二、考核对象 

住建委、老城办政府性投资项目各个环节工作所涉及的部门

和单位。 

三、考核范围 

    列入住建委、老城办年度政府性投资计划的所有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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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总体要求 

续建项目要求加快建设进度，及早竣工投入使用；新建项目

要求加快前期工作，及早开工并完成计划进度，日常推进工作扎

实有效；前期项目按时序进度正常推进。 

五、考核内容和方法 

        1.政府性投资项目各相关责任部门和单位制定明确的工作

方案，具体措施，排出各个环节的时间节点，并明确项目管理的

责任领导、责任人。 

      2.各责任部门和单位每月在 20 日前及时准确报送项目进度

月报，及时反映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。 

      3.项目督察办公室对项目推进情况，采取月度检查和年终考

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考核注重体现实绩，保证考核结果的真实

性、客观性和公正性。 

4.每年 12 月底，考核小组采取听汇报、核实数据、实地调

查和查看档案资料等方式进行年终考核，考核结果报住建委、老

城办政府性投资项目建设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后进行奖惩。 

5.考核人员要认真履行考核职责，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要求

实施考核，要全面、准确反映相关部门和单位项目完成情况。 

6.责任分解表各环节完成时间原则上不作调整，确因不可

抗力或不可预见因素无法完成计划的，各部门和单位说明调整理

由报住建委、老城办政府性投资项目建设领导小组批准后，对该

环节完成时间进行调整，当年考核按调整后的目标时间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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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考核奖惩 

（一）年终将根据各责任单位对政府性投资项目的推进情况，

评选出“项目推进贡献奖”，对在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将评选

出先进个人，并给予表彰奖励。 

（二）存在下列五种情形之一的，取消“项目推进贡献奖”

的参评资格：1.项目被督察办公室书面督办 2次以上的；2.项目

被投诉 2 次以上，经查实，责任在项目责任单位的；3.项目实施

过程中，发生严重责任事故的；4.发生到区以上集体上访，责任

在项目责任单位的；5.被金坛、常州和省以上主流新闻媒体曝光，

情况属实，产生严重影响的。 

（三）因责任单位对项目推进不力，影响住建委在全区的工

作考核成绩的，取消责任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评优评先资格。 

 

附件：住建委（老城办）政府性投资项目考核评分表 

 

 

 

常州市金坛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5月 22日 

 

 

 

 

常州市金坛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   2018年 5月 22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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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住建委（老城办）政府性投资项目考核评分表 

序号 
项目（工程）

名称 
形象进度 

制定方案
落实措施 
分占 10% 

材料报送
及时准确
分占 20% 

资料齐全
台帐规范
分占 20% 

年终考评 
是否完成目标 

分占 50% 

总得分 
 

1        

2        

3        


